
附件2
第二批土地规划甲级机构资质评选推荐要求

根据《土地规划机构评选推荐管理办法》（土地学发办字〔2012〕11号）规定要求，申报第二批土地规划甲级机构资质评选推荐的机构，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基本条件
（一）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注册资本80万元以上；
（二）获土地规划乙级资质以来并从业满4年；
（三）有固定的工作场所，人均建筑面积不少于10平方米；
（四）有健全的技术、质量、经营、财务、安全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五）达到土地规划机构申报认定要求的技术装备及应用水平考核标准，具备与土地规划编制工作相适应的信息化管理条件（见附件2）。
二、专业人员条件
（一）全部专业技术人员中，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比例不低于20%，其中具有土地利用规划专业背景（包括土地利用规划、土地管理、城市与区域规划、地理，下同）的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4人；具有土地利用规划相关专业背景（包括农学、工程、环境、生态、法律、经济、管理、信息、遥感等，下同）的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4人；
（二）全部专业技术人员中，具有土地利用规划专业背景的中级以上（含中级）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8人；具有土地利用规划相关专业背景的中级以上（含中级）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8人。

三、业绩条件
拥有土地规划编制、评估、咨询等规划相关业务的优异工作业绩:
（一）承担或参与国土规划、地级市及以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整治规划等专项规划编制或评估工作；
（二）承担或参与国家、省部级有关土地规划法规、政策、规范制定等相关工作；
（三）承担或参与市级以上规划评估、规划修改（调整）、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规划设计、增减挂钩、用地预审、规划数据库建设等规划实施管理相关的技术服务或基础研究工作等。
承担或参与的土地规划编制、评估、咨询等规划相关业务，并通过项目单位组织的验收或评审。承担或参与规划相关业务的数量要求由各省级土地学会根据本区域实际情况确定。
四、其他条件
申报时，组织评选推荐单位规定的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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